
济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文件
济劳鉴发 〔２０２２〕１号

济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工伤康复评估管理工作的

通　　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济宁高新区、经济技

术开发区人力资源部,太白湖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

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,市直有关部

门 (单位),各工伤保险定点机构: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工伤康复工作,更好地为工伤

人员提供康复服务,根据 «工伤保险条例»«工伤保险辅助器

具配置管理办法» «山东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» «山东省工伤

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规程»及 «济宁市工伤康复管理办法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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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文件规定,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市工伤康复评估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:

一、康复评估工作原则

工伤康复评估工作在 “医疗与康复并重、先康复治疗后

鉴定补充”的前提下,按照 “早期介入、公平公正”的原则,

对具备康复价值且功能损害为主的工伤人员,实现救助、康

复 “无缝衔接”,促进工伤人员在最佳康复期康复,更好地恢

复和改善其生活自理能力、职业劳动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.

二、康复评估对象确认

工伤人员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列入工伤康复申请范围:

１在医疗救治过程中,经确认具有康复价值的;

２经劳动能力鉴定后,伤 (病)情变化出现新的功能障

碍,经确认具有康复价值的;

３需要配置相关辅助器具的;

４其他符合 «工伤康复服务规范 (试行)» (修订版)

(人社部发 〔２０１３〕３０号)情形的.

三、康复评估申请

需进行康复评估或配置辅助器具的工伤人员,由本人或

者其近亲属向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工伤康复评

估申请,并提交以下材料:

１济宁市工伤人员康复评估申请表 (附件１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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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近期有效医疗资料 (住院或门诊病历);

３患职业病的提交有效的职业病诊断书或鉴定书.

市直参保工伤人员直接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(市劳

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康复评估办事机构设在市社会保险事业中

心工伤保险服务科);各县 (市、区)受理申请后,可随时上

报 (或经 “工伤认定鉴定系统”上传)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

员会.

四、康复评估组织

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７个工作日内,

从市工伤康复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,根据 «服务规范»和

工伤人员的医疗诊断证明及相关资料,对工伤人员的康复价

值、康复项目、康复周期以及是否需要配置辅助器具或需配

置辅助器具的项目、标准等进行评估确认.必要时,视情况

组织专家上门或远程评估.

有条件的县 (市、区),经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授权,

可在辖区内组织专家进行评估.

五、康复评估结论

评估确认后,及时将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«工伤人员

康复评估结论通知书»(附件２)送达康复机构以及用人单位、

工伤人员或其近亲属.

六、康复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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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人员要严格按照 «工伤人员康复评估结论通知书»

内容进行康复治疗或定点机构配置安装辅助器具.

康复期满前,康复机构认为工伤人员仍有康复治疗价值

的,应当在康复期满前１５个工作日内,提出延长康复治疗申

请,经市工伤康复专家评估后康复期可适当延长,延长期最

长不超过３个月.经评估不需要延期的,康复机构应立即终

止康复治疗,因未及时终止康复治疗所发生的康复相关费用

由康复机构承担.

长期居住在我市行政区域外及因康复协议机构医疗技术、

设备条件等限制需转外进行康复治疗的工伤人员,经市劳动

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具有康复价值,报经所属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同意后,可在指定康复协议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,所

产生的康复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.

七、工作要求

工伤康复是我国 “三位一体”工伤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

部分,工伤康复评估是工伤康复工作平稳发展的关键环节,

对维护工伤人员合法权益、确保工伤保险基金安全具有重要

意义.各县 (市、区)工伤保险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,

切实完善工作机制,不断加大社会宣传引导和定点机构的监

督管理,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.各工伤保险康复定

点机构要密切配合,不断提高政策服务水平和业务服务能力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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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提升工伤保险服务水平,真正为参保工伤人员提供高效、

便捷、优质的服务.

附件:１济宁市工伤人员康复评估申请表

２工伤人员康复评估结论通知书

济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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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济宁市工伤人员康复评估申请表 
首次康复  延长康复  辅助器具配置 

姓名 
身份证

号  码 

联系 

电话 

单位名称 

工伤发生

时间 

工伤认定决

定书文号 

认定受伤

部位 

工伤人员（或委托亲属）意见(签字)：

年   月   日 

医

疗

机

构

意

见 

伤情及治疗情况： 

主治医生签字： 医疗机构（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工

伤

康

复

专

家

组

评

估

意

见 

查体情况： 

工伤人员（或委托亲属）（签名）： 查体专家（签名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经工伤康复专家组确认： 

该申请人(具备/不具备)康复资格，其康复方式为（门诊/住院）康复，康复

期为    个月； 

需配置辅助器具名称： ； 

需配置辅助器具标准： 。 

专家组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备注：本表一式二份，经办机构、康复协议医疗机构各一份。 

— ６ —



附件 2

工伤人员康复评估结论通知书 

被评估人： 

身份证号: 

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： 

伤残情况： 

查体见： 

评估结论：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工伤康复政策规定，经市工伤

康复专家组评估确认： 

被评估人(具备/不具备)康复资格，其康复方式为（门诊/住

院）康复，康复期为    个月； 

需配置辅助器具名称：  ； 

需配置辅助器具标准：  。 

 济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

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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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日印发　




